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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阳市民政局

关于对市政协八届六次会议第190号提案的答复
农工党濮阳市委:

你们提出的“关于规范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从业标准的提案”已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感谢你们对我市养老事业的关心！你们在建议中提到养老护理从业人员素质普遍较低，建议实施职业资格证制度，制定培训规划，培养养老护理员职业道德，加强监管设置从业人员黑名单等。

目前，我市常住人口377万，60岁以上人口达66.7万，占比17.67%；65岁以上人口达49.6万，占比13.15%。同第六次普查相比，我市60岁、65岁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上升了5.47、5.49个百分点，两项数据增幅分别高出全省0.12个百分点、0.36个百分点。我市已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，且日益加剧。2022年，我市正在加快实施特困供养服务设施、城镇（街道）养老服务中心、社区日间照料中心、农村养老设施“四大工程”建设。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以提升老年人幸福感和获得感为导向，持续加大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力度，着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、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。开展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培训，提高养老护理员专业技术能力，提升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水平，加强从业人员监管，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。

一、坚持高位推动，健全工作体系

一是强化组织领导。成立由市委书记和市长任双组长、五个市级领导任副组长的市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，完善养老服务联席会议制度，定期研究推动工作；各县区同步成立相应领导机构，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。二是压实工作责任。出台《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》《住宅小区配建养老服务设施专项清理工作实施方案》《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移交管理实施意见》等文件，明确各方责任，指导工作开展。制定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任务清单，签订目标责任书，每月督导通报，推动工作落实。2022年，将发布《濮阳市“十四五”养老服务体系和康养产业发展规划》，加强顶层设计，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。

二、实施“四大工程”，实现“四个覆盖”

一是实施特困供养服务设施建设工程。解决应建未建、已建未用问题，补齐县区、乡镇特困供养服务设施缺口，实现每个县区、乡镇特困供养服务设施全覆盖。二是实施城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工程。每个县城区、街道办建设1个街道级养老服务中心，建筑面积不低于1500平方米，床位不低于50张，实现市县城区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全覆盖。三是实施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工程。每个社区建设1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，建筑面积不低于200平方米，床位不低于10张，实现城镇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全覆盖，打造城镇社区“一刻钟”居家养老服务圈。四是实施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工程。将农村幸福院纳入乡村振兴建设规划，升级存量、做大增量，实现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，打造农村“一公里”居家养老服务圈。

三、引入市场机制，发展多元养老

一是推动养老服务品牌化。鼓励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、运营、管理，引进一批品牌化、专业化、规模化养老服务机构，孵化一批知名度高、带动力强的养老服务龙头企业，打造濮阳养老服务品牌。北京明夷红心、广济益年、河南怡然、安泰等10余家机构落地濮阳。二是推动医养结合一体化。鼓励引导医疗卫生机构、康复服务机构开展养老服务，市中医院运营市综合养老服务中心，实现中医与养老相结合,创建医养结合示范基地。支持医疗卫生机构向养老机构、社区、家庭延伸，提升居家医养结合服务能力。三是推进公办养老机构社会化。支持乡镇敬老院转型升级为乡镇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，在满足特困人员集中供养需求的基础上，空余床位向社会老年人开放。四是养老服务发展多元化。鼓励房地产、物业、家政、旅游、餐饮、教育、健康等行业市场主体投资兴办养老服务业。大力发展银发经济，支持企业开发智慧健康养老、康复辅具等产品用品。五是探索养老服务数字化。建设濮阳智慧养老服务平台，每个县区建设1个智慧养老服务平台，提供线上线下智慧服务，普及智慧老龄化技术推广应用，构建安全便捷的智能化养老基础设施体系。今年每个县（区）将至少培育或引进１家品牌养老机构，创建不少于２个四星级养老机构，培育５个市级养老服务品牌，打造２个省级养老服务品牌，推进不少于10所乡镇敬老院转型升级，增加日托、上门服务、社会养老等服务功能，创建不少于２个省级居家社区示范县（区）。

四、加强人才培育，壮大服务队伍

一是加强人才培育。依托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和高质量推进“人人持证、技能河南”建设，加强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，提高专业技术能力和人员素质，吸引更多劳动力进入养老服务领域。2022年，我们将培训5000名养老护理员，快速打响“濮阳护工”人力资源品牌。二是落实人才待遇。兑现养老从业人员的入职补贴、培训补贴、定向培养、工龄补贴、子女就学、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政策，为其提供全方位社会保障。三是发挥人才作用。健全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评价体系，开展养老从业人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，定期举办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职业技能竞赛。发挥社会工作者、志愿者作用，引导社会工作者、志愿者进社区、进家庭，开展多样化为老服务。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，营造认可养老服务人才、尊重养老服务人才的良好风尚。

五、加强从业人员监管

民政部门将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教育、消防、卫健部门，督促指导养老服务机构通过制定员工守则、定期组织技能培训、职业道德教育、消防演练、突发事件应对等方式，提升从业人员执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水平，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加强职业资格监管，养老服务机构中从事医疗护理、康复治疗、消防管理等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应当具备相关资格。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和康养培训计划，依托高质量推进“人人持证、技能河南”，打造“濮阳护工”品牌，加强养老护理员岗前职业技能培训及岗位职业技能提升培训，积极开展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，健全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与薪酬待遇挂钩激励机制。加强濮阳职业技术学院、濮阳技师学院、濮阳医学专科学校等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的养老服务与管理人才培养，实施职业技能水平评价。依法依规加强对有关培训评价组织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监管，防止出现乱培训、滥发证现象。民政部门会同公安部门依法依规从严惩处养老服务机构欺老、虐老等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，对相关责任人实施行业禁入措施。

欢迎各位委员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，十分感谢您对养老事业的关心，希望今后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和支持。 

2022年6月30日

（联系人：陈修斌         联系电话：6687009）
  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（2份）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（2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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